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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益达怡箭”买1盒送2盒

昨天在省城的世纪金源购物广场，一

个促销车特别引人注目。“香港益达集团木

糖醇口香糖10块钱3盒，买1盒送2盒。机

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促销车上的大喇

叭反复播放着这样的宣传语。

记者拿起一盒口香糖，看见盒体上写

着“香港益达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监制”的字

样，包装也模仿“益达”的样子。“这是益达

集团的新产品，益达怡箭。”随着促销人员

的指点，记者果然看到“香港益达集团”下

有“怡箭”字样。

说话间，有不少市民听到“益达”在“做

活动”，纷纷前来购买。短短十分钟，促销

人员就卖出了几十盒。

厂商：“怡箭”已涉嫌商标侵权

记者昨天拨打了益达木糖醇口香糖的

生产厂商，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的客

服热线，一名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所谓的

“香港益达集团”并非美国箭牌糖果旗下公

司，而“怡箭”木糖醇口香糖也跟“益达”毫

无关系，“如果用了‘益达’二字且包装相

似，就是对我们的侵权。”

而合肥市12315消费维权投诉中心投

诉部主任梅立龙告诉记者，以知名商标的

名义宣传、出售近似的商品，就是借助名牌

效应进行虚假宣传，以误导消费者，“这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傍名牌’，涉嫌商标侵权。”

买1盒送2盒，真是益达“新产品”做活动？
箭牌公司：我们从未生产过这样的产品

“香港益达集团

木糖醇口香糖10块

钱 3 盒，买 1 盒送 2

盒。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听

到这样的广告宣传语，你是不是有

点动心了？昨天在省城世纪金源购

物广场，那些争相购买“益达口香

糖”的市民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此

“益达”非彼“益达”也。记者李皖婷

尚未溶化的红糖居然变白了，消费者质疑：

我买到的红糖是白糖染色而成？

过水之后红糖变出了白色结晶

记者昨天在超市货架上见到小娟之前

购买过的“金玉超”牌姜汁红糖。让记者诧

异的是，同样包装里的红糖居然呈现两种

颜色，颗粒也有粗有细，而外包装的生产日

期居然是同一天。“这种粗颗粒的就是我买

的。”小娟指着一袋姜汁红糖说道。

记者随后在超市里做了个实验。在两

个杯子里倒上相同温度的热水，分别将粗

颗粒的“金玉超”牌姜汁红糖和另一个牌子

的姜汁红糖倒入热水中。搅拌后，情况正

如小娟所说，两杯红糖水的颜色截然不同，

“金玉超”红糖水呈浅黄色，而另一杯红糖

水的颜色则要深得多。片刻之后，记者发

现，存放“金玉超”红糖水的杯底果然多出

了很多白色的结晶。

颗粒有粗细且颜色不同很正常

昨天下午，记者在“合肥市金玉超食品

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找到了联系电话，接线

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买红糖千万不要挑

颜色深的，因为颜色深的、结成块的说明水

分大。一定要挑颜色浅的、偏黄的那种红

糖，说明质量才好。“我们平时买红糖，都是

挑颜色发黄的买。”

记者遂问为何红糖化开后还会有一些

类似白砂糖的东西沉在杯底，客服人员解

释说这是正常情况。为何同是2010年 12

月31号生产的红糖，颗粒却有粗有细且颜

色不相同？“这个嘛，包装袋上打的是12月

31号，但是不一定就是12月31号分装的，

也可能会迟个一两天。你知道去年冬天又

特别冷，颜色不一样也是正常的。”该客服

人员这样说道。

那小娟买到的姜汁红糖是不是真的是

经过染色的白砂糖呢？合肥市工商局滨湖

工商所所长贾贤刚告诉记者，仅凭色差不能

判定该红糖就是经过染色的，他们会对红糖

进行取样，之后送去相关机构进行检测。

2009年6月，合肥市“至爱丽苑”美容

院的两家门面突然关门停业，致使数百名

消费者手中的美容卡瞬间变成“空头支

票”。276名消费者遂将北京“至爱丽苑”

公司及合肥分公司和公司经营者宋女士、

徐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

还美容卡预付款。

结果：法院开庭审理了与此相关的

276起索赔案件，判决原告276名消费者胜

诉，获赔款共计70多万元。

276名消费者状告美容院

合肥中院公布2010年消费维权十大案例

美容卡成了“空头支票”港澳游旅客魂断他乡

红糖通常是指带蜜的甘蔗成品糖，除了具备糖的功能外，还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如铁、锌、锰、铬等，其营养成分比白砂

糖高很多。合肥的小娟上周末在滨湖某超市里买了一袋姜汁红糖，本想回家后泡一杯红糖水暖暖胃，没想到泡出来的“红糖

水”竟呈现浅黄色，而沉在杯底尚未溶化的红糖居然变白了。“朋友看了，也说这个不正常的红糖像是白砂糖染色的。”不解的小

娟想让记者帮她“断一断”。 记者 李皖婷 文/图

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维权日即将来临，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布了2010年度3·15十大维权案例。记者选取了其中一些典

型案例刊发，以期提醒广大消费者关注，如遇类似案例，可积极维

权，确保自身合法权益。 王养俊 胡明艳 记者 雷强

2009年8月，殷某从合肥某电器有限公

司购买了美国哈曼国际工业公司JBL音响一

套，总价款为18500元。此后，殷某将其购买

的音响交由JBL产品中国总代理商上海乐府

贸易有限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证实殷某所

购买的音响不属于美国哈曼国际工业公司

的产品，不能在中国大陆进行销售，且美国

哈曼国际工业公司对该音响不负责保修。

结果：法院判决殷某限期向合肥某电

器有限公司退还JBL音响一套，该电器公

司限期向殷某退还货款 18500 元、赔偿货

款损失18500元并支付工商查档费30元。

万元音响是“假牙”

2009年10月，陈某某将自己的DIOR牌

女包送到沈某经营的皮具护理中心进行护

理。陈某某此后在取包时发现该包的左上

角脱落了一片貂绒，便当即向护理中心指

出。因无同色的貂绒修复，沈某在未经陈

某某同意的情况下，在貂绒脱落处涂上了

与貂绒相同的蓝色。

结果：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自

愿达成协议，沈某一次性赔偿陈某某 1000

元，双方之间的纠纷就此了结。

名牌包惨遭“破相”

2010年1月初，姚某与孔某、姚某某三

人合意用“打兔机”猎捕兔子。1月20日上

午，三人一同从曹某所经营的无线电修理部

购得三台多功能逆变器准备猎捕兔子。当

日下午，姚某等三人用铁丝将姚某家自有的

电瓶与多功能逆变器连接通电，当晚8时左

右，姚某在用化肥袋塑料内胆覆盖正在工作

的逆变器时遭电击，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结果：因购买涉案缺陷产品的

姚某等三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对造成伤害其自身存在过错，应

减轻曹某的赔偿责任，赔偿比例酌

定为60%。

“打兔机”电死打兔人

2009年10月26日，孔某某等三人与合

肥四方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同业中心

签订旅游合同一份，约定为港澳游线路六

日游。三人向四方旅行社同业中心缴纳了

旅游团费3570元。2009年10月27日，四方

旅行社将三游客交由合肥五联旅游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接待。孔某某等三人随合肥五

联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组团出境旅游，

当天到达香港，夜里孔某某出现咳嗽现

象。第五天到珠海后，孔某某情况加剧，下

午六点左右，被送至广州一医院救治。11月

2日，孔某某死亡。

结果：法院判处合肥四方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赔偿死者家属2380 元；合肥五联

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责任。

港澳游旅客魂断他乡

实验

厂家


